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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居民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分析
*1
 

——基于家庭层面的微观分析 

陈杰 金珉州 

( 复旦大学200433) 

【内容摘要】: 对居民住房需求行为的分析，尤其对住房需求收入弹性的估计，是我们分析住房市场现状及判断

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也是住房政策制定的基础前提。但目前国内相关文献有限，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更少。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队2007年对上海居民家庭的大样本抽样调查问卷为数据基础，运用两阶段模型来估计上

海居民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两阶段模型，即指先通过对租买选择、住户持久收入的分析，再将由此得出的IMR 比

率( 由住户的租买概率计算而得) 引入住房需求模型，从而得出参数的估计值。我们发现，在住房市场中，对住房

消费的主力人群———30 － 59 岁的各个年龄组中，IMR 均显著，说明上海居民租买选择与住房需求量是联合决

策。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我们估计的住房需求收入弹性，30 － 44 岁年龄组为0． 419，45 － 59 岁年龄组为

0． 559，收入弹性随年龄上升而增大。同时本文也分析了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住房市场需求弹性的差异，及租买选

择如何随年龄而变化。 

【关键词】: 收入弹性 住房需求 租买选择 持久收入 两阶段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1309( 2012) 03 － 0003 － 012 

一、引言 

自2000 年以来，中国城市住房市场的繁荣日益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对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需求行为的研究却仍然有

限。对中国居民住房需求行为的研究，对于深化理解中国城市住房市场的阶段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进行预测( 如对未来住房需求增长的预测、需求对价格等因素如何反应的预测等) 的依据基础，同时也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

科学的实证支持。 

对于居民住房需求行为的研究，国内运用宏观数据的为多，如邹至庄、牛霖琳( 2010) 
［12］

运用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及

以前版本中得到的年度数据，收入采用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城镇住房需求的收人弹性约为1。而相关文献以微观

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极少。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队2007 年对上海居民家庭的大样本抽样调查问卷为数据基础，以实证计量

方法来估计上海居民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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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两阶段模型估计上海住户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两阶段模型，即指先通过对租买选择、住户持久收入的分析，再

将由此得出的 IMR 比率( 由住户的租买概率计算而得) 引入住房需求模型，从而得出参数的估计值。两阶段模型能消除选择性

偏误，保证参数估计值是一致性估计。该计量方法最早由 Heckman( 1976) 提出，并 5 由 Lee 和 Trost ( 1978) 
［4］

首先运用于

住房市场的模型中，推广了该模型的运用。与之前的文献相比，考虑中国住房市场及数据的特殊性，本文引入了住户来自的不

同地区。由于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虽然本文运用的是单一城市的数据，但住户迁自的地区不同可能对其持久收入与住房需求

产生影响。再者，考虑可能存在城乡差异(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或者可能存在的歧视等因素) ，本文亦引入了是否来自城镇

这一变量。同时，我们也分析了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住房市场需求弹性的差异，并将样本按照年龄分组，探讨了在市场化住房市

场中，租买选择与住房需求如何随年龄而变化。研究显示逆 IMR 比率在总体样本中并不显著，这与郑思奇( 2007) 的结论相似，

但按年龄分组的数据显示， IMR 比率在 30 － 44 岁及 45 － 59 岁年龄组中均显著，说明对于住房消费市场的主力人群，租

买选择与住房需求量是联合决策。 

以下各部分的内容有: 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提供了所用数据的详细说明与一些描述性分析，第

四部分对所用的计量模型进行解释，第五部分则为统计结果与相关的经济分析。 

二、文献回顾 

关于住房需求的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为了回避住房服务的异质性、空间固定性等问题，Muth( 1960) 
［14］

最初把住

房抽象成一种同质的、可随意分割的住房服务，将其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单位住房存量提供的服务数量”。在住房需求研究的

起步阶段，这种分析上的简化催生了最初的一批对住房需求弹性及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出现了相关的总结，对偏误进行的修正，并且学者们对一些变量的选取达成了部分共

识。这些共识包括: 1) 住房需求的持久收入( permanent income) 弹性一般明显大于住房需求的暂时收入( current income) 弹

性，换言之，住房需求主要受持久收入影响。2) 对于住房需求的研究用微观数据为佳。宏观的分组数据可能使结果产生加总性

偏误，高估所得弹性( Mayo，1981
［9］

) 。在我国，宏观数据存在相当多的缺陷，比如住房消费支出不包括自有住房家庭的应计

房租，导致数据严重被低估; 未考虑住房服务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 未将住房按照类型和租买形式进行划分等( 郑思奇， 2007
［3］

) 。因此微观数据是更好的选择。3) 将使用模式选择( 租还是买) 与住房消费量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看作是一个联合决策。 

之后出现了Hedonic 模型，即假定住房不同的特征有其各自隐含的价格，在研究住房需求弹性时，常用Hedonic 模型来计

算各个不同地区的住房价格指数。另一方面，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租买选择”上，即研究人们如何选择租赁或是购买住房。

Lee 和Trost ( 1978) 
［4］

运用Heckman 提出的对选择性偏误的修正方法，正式建立了引入租买选择的两阶段模型，即先用logit 

模型算出住户自有住宅的概率，并将其换算成( 逆) Mill’s 比率
①2
( 在很多文献中用LAMBDA 表示) ，再将IMR 作为自变量引

入住房需求方程。由于在估计自有住宅住户的住房需求弹性时，选择租赁的住户不会出现在这部分样本中，因此由自有住宅住

户的样本得出的回归系数可能会出现自选性偏误。这种两阶段模型能够修正这一自选性偏误。这一框架得到学者的基本认可。

住房研究领域的后续发展包括引入区位选择、自有住宅成本( 包括税率、贷款利率、折旧率、通货膨胀率、房屋预期升值率等

因素) ，以力图完善住房需求的选择模型。例如，Ermisch，Findlay 和Gibb( 1996) 
［5］

用理论和实证说明可以认为自有住宅成

本是常数。Elder 和Zumpano( 1991) 
［2］

认为，对于自有住房家庭，住房需求与区位选择可能是联合决策。 

相关动态模型; 关于交易成本、住房搜寻模型的探讨等。其中Chinloy( 1980) 
［16］

将信息经济学中的序列搜寻理论引入到

住房市场，使住房搜寻模型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
 ① 逆Mill's 比率即Inverse Mill's Ratio( IMR) ，逆Mill's 比率与Mill's 比率仅相差一个符号，因此也有文献直接引入

Mill's 比率。这只影响( 逆) Mill's 比率系数的正负，对住房需求的其他系数不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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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于住房需求弹性的研究相对国外而言起步较晚。而且由于微观数据的不完善，不少研究运用宏观数据( 上文已提及

宏观数据的缺陷) ，或者使用当前收入，使得结果存在偏误。国内的研究也较少把租赁和自有住房分开考虑，因此也较少采用

两阶段模型。 

就住房收入弹性的研究结果而言，对于美国住房市场，Mayo( 1981) 
［9］

在其文献综述中认为运用微观数据所得的自有住房

住户的持久收入弹性在0． 36 － 0． 87。Goodman( 1988) 
［1］

运用两阶段方法，并加入了住房价值与房租之比这一变量，得出

自有住房住户的持久收入弹性为0． 206，自有住房住户的当前收入弹性为0． 286。Ermisch，Findlay 和Gibb( 1996) 
［5］

亦英

国的微观数据为基础，考虑了租买选择、住房成本等因素，得到总体样本的持久收入弹性约在0． 242 － 0． 451。Zabel( 2004) 

在文献中也通过常用的两阶段方法计算得总体样本的持久收入弹性在0． 35 － 0． 4。 

对于中国的住房市场，郑思齐( 2007) ［3］运用两阶段方法，以辽宁省、广东省、四川省的相关微观数据做实证分析得到

三省的自有住房住户的收入弹性为0． 655。中国大陆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低，因此其他以微观数据为基础，且引入两阶段或

其他能消除偏误的方法来计算收入弹性的文献几乎没有。对中国台湾，张雅慧( 2002) 整理了1985 － 2002 年以台北市或者台

湾地区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住房需求研究文献，这些文献采用了不同的估计方法，估计所得的自有住宅收入弹性在0． 58 － 

1． 3。 

三、数据Data Description 

本论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 年对上海住户的一份抽样调查问卷。该问卷的填制时间为2007 年下半年。被

访住户户主的年龄范围为16 － 65 岁。表1 列示了一些变量的分布情况。这里Orig_Prov 为“迁来上海前，最后一个常住地( 省

份) ”( 若户主自出生一直在上海居住，则Orig_Prov 为上海市) ，中国大陆地区在此划分为上海、江浙、东部( 非江浙、上

海) 、西部、中部。若该常住地为非中国大陆则属于Special。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我国东\ 中\ 西部的划分，是政策上的

划分，东部是指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 中部是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是指经济欠发达的

西部地区。总样本数为1072，其中有10 个样本的Orig_Prov与Orig_Urban 数据缺失。对于变量的详细解释请见附录1。 

 

此外，根据数据可得到以下一些初步结论: 1) 在各个地区组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户主的最后一个常住地在香港、澳门、

台湾或海外，这一组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6． 5 年，而全体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2． 9 年。2) 上海住户的平均人口( 2． 95 

人) 大于来自其他地区住户的平均人口( 2． 04人) ; 相应的，上海住户的平均住房建筑面积( 78． 83 平方米) 大于来自其

他地区住户的平均住房建筑面积( 63． 60 平方米) ; 然而，上海住户的平均住房总价( 50． 82 万人民币( 按2007 年价格估

计的2007 年住房的市场价格) ) 却低于来自其他地区住户的平均住房总价( 60． 16 万) 。3) 本地与非本地住户的住房建筑

类型比例分布有明显不同。( 建筑类型包括单栋住宅、普通楼房、单元房、平方及其他。) 非本地住户的住房建筑类型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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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体相同。 

表2 是按自有住宅住户与租赁住宅住户划分的一些变量的平均值。可见总体来看，自有住宅住户的户主年龄、住户人口、

在上海的定居时间、收入、住房价值、受教育年数均高于租赁住宅住户。 

 

四、理论与实证模型 

( 一) 理论模型 

参考Zabel ( 2004) ［6］对此的总结，通常住房需求的理论如下。由于住户的效用由所消费住房服务Hi，所消费其他服务

Gi，及偏好( 用家庭特征Zi表示) 决定，因此 

 

又因为预算受到住户收入的限制，因此: 

 

其中，Ph: 一单位住房服务的价格，Px: 其他商品价格 

住户在预算约束下将其效用最大化，由( 2) 解出Ci的表达式并将其带入( 1) ，得 

 

住户通过决定Hi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由( 3) 可以得到yi，Hi，Ph，Px，Zi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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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需求方程的实证估计 

由于住房需求的方程是非线性的，因此联系yi，Hi，Ph，Px，Zi这些变量的方程通常表示为双对数线性模型( Zabel ( 2004) 
［6］

) : 

 

其中H: 住房服务量( 住房需求) ; PI: 家庭收入( 采用持久收入) ，Ph: 一单位住房服务的价格，Px: 其他商品价格; Z: 

家庭特征( 反应家庭的偏好，如户主年龄、家庭人口等) ，β0 ～ β5: 待估参数，μ1为误差修正项。其中β1为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百分比变化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百分比变化，即β1为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 

若Eh为取得特定住房服务所需的最小支出，且住房需求( H) 对住房特征和邻里特征满足一阶齐次条件时，有下列等式成立

( 见Sieg et al． ( 2002) 
［8］

) : 

 

对自有住宅住户，在实证中设Eh为住房市场价的一个固定比例( 郑思奇，2007［3］) ，即 

 

其中Hvalue: 住房市场价，c: 常数。 

同时，为了避免在计算自有住宅住户需求弹性时可能存在的自选性偏误，本文采用两阶段的方法，把租买选择和住房需求

看成一个联合决策。两阶段方法要求在需求方程中加入一项逆Mill's比率( IMR) ，( IMR 比率通过租买选择方程得到) ，因此

将( 2) ，( 3) 代入( 1) 式后，再在( 1) 式中加入IMR 比率，得到下式: 

 

本文研究的是上海市自有住宅居民的住房需求，因此假设Px、Ph为常数
①3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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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同一个城市通常采用同一个住房服务价格。Zabel( 2004) 

［9］
归纳了先前的一些相关文献，提出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

也可采用不同的住房服务价格，并给出了理论解释。但相应的住房需求的概念要有所调整，算出的收入弹性的概念也有所不同，

且一般高于在同一个城市采用单一住房服务价格算出的收入弹性。这一实证方法需要所属地区的数据，但我们现有的数据中没

有这类数据，本文依然采用同一城市单一住房服务价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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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估计需求方程需要对持久收入( PI) 及租买选择( 计算IMR) 进行分析。 

( 三) 持久收入( PI) 的估计 

收入被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部分。一般认为，持久收入受到所投入的人力资本( 教育、年龄等) 与非人力资本的影

响。本文会考虑中国特有的一些因素，如地区发展程度不同( 引入Orig_Prov) ，城乡差异( 引入Orig_Urban) 等。本文采用加

权最小二乘法，并将其与最小二乘法进行了比较。 

( 四) 租买选择 

租买选择方程采用 Logit 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T
*
 : 如果 T

*
 ＞ 0，则选择自有住房，否则选择租赁住房; I: 户主收入，一般用持久收入，且 Goodman( 1985) 持久

收入主要通过影响租买选择来影响住房需求。但由于中国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户主可能无法获得信贷，因此当前收入仍可能对

租买选择产生影响，在后文可以看到，这一影响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是显著的，因此在此 I 包括持久收入与当前收入。Z: 家庭

特征; Stable: 表示住户居住稳定程度的变量; P0: 自有住宅一单位住房存量价格; Pr: 租赁住宅一单位住房服务价格。由于

本文研究单个城市( 上海) 住户的情况，假设 P0、Pr为常数。则有: 

 

根据二元 Logit 模型，设家庭自有住房的概率为 P，则 

 

由此可求得自有住房市场的 IMR，该公式由 Lee 和 Trost 提出。 

 

其中F － 1 : 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累积函数的逆函数; f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Pij是第i 个家庭选择自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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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的概率( j = 1 为自有，j = 0 为租赁) 

五、统计结果及经济分析 

( 一) 持久收入 

 

表3 中以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作为住户非人力资本及财富的代理变量。回归中有常数项，但在表格中省略了此项。表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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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采用最小二乘法，把户主年龄作为离散变量; 第二列同样采用最小二乘法，但把户主年龄作为连续变量; 由于White 检

验存在异方差，所以第三列在第二列的基础上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各变量的详细解释请见附录1。持久收入所用的数据样

本去除了“收入超过平均值加减三倍标准差”范围外的住户，样本数1050。在附录2 中列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见各变

量间的相关性不大，不存在共线性的情况。 

表3 中显示各变量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基本均显著。持久收入并非简单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调递增( 从第一列中各年龄虚拟

变量前的系数容易看出持久收入随年龄变化的趋势) ，这点与Goodman( 1988) ［1］的结果类似。而教育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基

本是单调递增的，获得大专学位、本科学位、硕士以上学位的户主的持久收入平均分别是获得高中文凭户主的1． 47( e0． 386，

后文的相关数据以类似方法计算) 、1． 73、2． 09 倍。城乡居民的持久收入存在一定差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教育、

年龄等) ，迁自城镇的户主的持久收入仍高于迁自农村的户主，前者持久收入平均是后者的1． 15 倍。这可能源自于社保等社

会制度、歧视或者某个其他被忽略的变量。曾经的常住地也会对持久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曾在非中国大陆居住的户主的

持久收入显著高于曾居住于其他地区的户主( 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 。总体上看，居住于东部地区比居住于中部或西部地

区对持久收入有更大的正面影响。代表非人力资本的汽车数量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很大，拥有汽车的住户的持久收入平均是没有

汽车住户收入的1． 42 － 2． 94 倍。另外，工作于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平均比工作于国有经济单位、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能获取

更高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是根据该回归方程所得的预测值。 

( 二) 租买选择 

1． 全部样本及市场化住房市场样本 

租买选择的回归结果如表4，表中省略了常数项。表4 中第一列采用以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持久收入，第二、三列采用以加权

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得持久收入。第一列与第二列比较，系数和z 统计量均相差不大。表4 中的第一、二列采用全部样本，由于

部分数据缺失，样本数为1048。第二列仅采用市场化住房市场
①4
的中的样本进行分析，样本数为786。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住

房与家庭的匹配关系主要与偏好与支付能力有关。在非市场住房市场中，家庭与住房的匹配主要受住房政策的影响。由于非市

场化住房逐渐萎缩，因此对市场化住房的研究更有意义( 郑思奇， 2007
［3］

) 。 

租买选择方程显然应包括收入、家庭人口。( 加入当前收入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户主可能无法获得信贷。) 在方程

中加入了“迁来本市前的常住地”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用来反应可能存在的对于某些非市场化住房可得性的差异或者观念文

化差异。Car 为虚拟变量，其等于1，则住户有车，这一变量可代表财富; 同时，若没有车则住户出行必须乘坐交通工具，而交

通便利程度不同的地区租赁住房的供给可能不同( Elder，Zumpano ( 1991) 
［2］

) 。方程中户主最近一次迁来本市居住的年数

( lyear) 及住户在未来是否有购买自家居住的新房的打算( No) 反应住户的居住稳定性。对各变量的解释详见附录1。 

由表4，户主年龄对租买选择的影响显著，若在方程中加入( log( age) ) 2，则log( age) 与该项都不显著，若将log( age) 

改为age、age2，则age2亦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住户选择自有住房的概率更大。持久收入对租买选择的影响

非常显著，且租买选择受持久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受当前收入的影响。但租买选择受当前收入的影响仍然显著，这可能是信

贷市场不完善使得住户无法自由借贷、或由于文化等因素使得住户不愿意借贷所致。此外，未来有买房打算的住户自有住房的

概率更高，这部分户主可能本身就更具有经济实力或投资意识。 

对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自出生一直居住在上海的住户自有住房的概率比来自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住户高。但对市场化

                                                        
4
 ① 市场化住房包括: 租赁私房、商品房。不包括: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是否属于市场化住房可能存在争议，由于在样

本中经济适用房只有1 个，不具有代表性，且对结果影响很小，在此不包括在内) 、租赁公房、房改私房、原有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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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市场中的样本的回归结果则不然，且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各区域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自出生一直居住在上

海的住户更可能取得非市场化的自有住房，而在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住户来自的区域不再对住房的可得性产生影响，自有住

房的可得性相对公平。在全体样本中，由于上海住户自有住房的可能性更高，同时上海本地住户在上海居住时间更长，因此住

户在上海居住的时间( lyear) 不显著。在市场化住房样本中，住户来自的区域对租买选择的解释力变弱，住户在上海居住时间

( lyear) 成为影响租买选择的显著变量。另一方面，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年龄和收入对租买选择的影响更大; 并且，对于市

场化住房样本的拟合度更高。这与“在市场化住房市场中，住房与家庭的匹配关系与偏好和支付能力的联系更紧密”一致。从

表4 中还可以看出，迁自非中国大陆的住户自有住房的可能性相对迁自其它地区住户而言更小(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这可能与购房制度有关，也有可能源自文化或观念。 

 

2． 按年龄分组 

若将市场化住房市场中的住户按户主年龄分为: 29 岁以下， 30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以上四组，可根据类似

的方法估计租买选择方程。其中60 岁以上由于只有四个样本，因此仅估计另外三组。由表4 的第三列可知，户主迁自的地区、

户主未来是否有购房打算( No) 、住户是否有车( Car)在市场化住房市场的租买选择中不显著( 在各年龄分组中这些变量非常

不显著) ，因此在各年龄组的租买选择方程中去除了这些变量。由此得到租买选择方程的持久收入与当前收入的系数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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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显示，29 岁以下户主的租买选择主要受持久收入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户主的租买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当前收入， 

45 － 59 岁户主的租买选择主要受当前收入的影响。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在年轻时，人们会以预期未来的收入流为依据，

将其用于当期的消费;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出于谨慎的态度，使得住房需求更多地依据当前所得收入。 

( 三) 需求方程 

1． 自有住宅住户的收入弹性 

需求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6。第一列采用了全部自有住宅样本。同样采用两阶段方法，第二列是仅采用市场化自有住宅样本

的回归结果。在全体自有住宅样本中，逆Mill’s 比率( IMR) 不显著。在市场化的自有住宅样本中，逆Mill’s 比率的系数仍

然不显著。－ 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对于30 － 44 岁年龄组及45 － 59 岁年龄组的分组数据，逆IMR 比率均显著。 

全部自有住宅住户的收入弹性为0． 572，其95% 置信区间为0． 413 ～ 0． 732( 系数± 1． 96* 标准差) ; 市场化住

房自有住宅住户的收入弹性为0． 491，其95%置信区间为0． 304 ～ 0． 679。收入弹性小于1，说明大多数上海住户把住房看

成一种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2． 按年龄分组 

如前所述，按29 岁以下， 30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以上四组，同样可根据类似的方法估计各组的收入弹性。

由于样本限制，仅估计除60 岁以上年龄组以外的收入弹性。表7 中为市场化住房市场中各年龄组住户的统计结果。 



 

 11 

 

由于29 岁以下年龄组的拟合度非常低，且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在此主要分析30 － 44 岁及45 － 59 岁的年龄组。对30 － 

44 岁及45 － 59 岁的年龄组， IMR 均显著，说明存在自选性偏误，或者说，租买选择与住房需求量是联合决策。－ 在市场

化住房市场中， 30 － 44 岁年龄组的收入弹性为0． 419; 45 － 59 岁年龄组的收入弹性为0． 559。可见在一定年龄段，收

入弹性随年龄上升而增大。郑思奇( 2005) 
［10］

的研究的结论是: 对于北京市的住户，按年龄分组的收入弹性随年龄的增长先上

升后下降，且在30 － 44 岁这个年龄段达到最大值。但该研究并没有考虑租买选择，并没有运用两阶段的方法，而且包括的是

北京市当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家庭。本文的研究结果所用的样本限于市场化住宅市场中的自有住户( 并非限于当年购买商品住房

的家庭) ，且同时考虑租买选择与住房需求。国外的文献中，Caroliner( 1973) 
［15］

在总需求方程中加入了根据年龄变化的虚

拟变量，结果显示自有住宅住户的收入弹性随年龄的上升而下降。值得指出的是，该文献将年龄组划分为34 岁以下，35 － 64 

岁， 65 岁以上三组。而本文的结论基于30 － 44 岁及45 － 59 岁的年龄组，并且本文是将不同年龄组作为单独的样本单独

分析。再者，该文献亦未考虑租买选择。郑思奇( 2005) 
［10］

指出收入弹性随年龄的变化反应了不同年龄住户的偏好及收入与财

富约束的变化。Caroliner( 1973) 
［15］

也认为收入弹性随年龄变化可能与各年龄组的财富水平相关。 

六、总结 

本文用两阶段方法，采用微观截面数据对上海市住户的租买选择与住房需求做了分析。考虑到中国及中国住房市场的特殊

性，本文引入了相关变量，并分析了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住房市场需求弹性的差异。 

在分析中本文引入了持久收入，结果显示: 年龄、教育、来自城镇或农村、迁自的地区、拥有的非人力资本均会对持久收

入产生显著影响，且持久收入并非简单地随着年龄增长而单调递增。持久收入与当前收入对租买选择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住户

的借贷受到限制。总体上看，租买选择受持久收入的影响更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租买选择更多地受到当前收入的影响，且住

户选择自有住房的概率更大。上海市市场化住房自有住宅住户的收入弹性为0． 491，此结果与Zabel( 2004)
［6］

计算所得的0． 35 

－ 0． 4 的持久收入弹性较为接近。在非市场化住房市场中，住房需求和租买选择是分离的。郑思奇( 2007) 
［3］

认为在非市场

化住房中的家庭，住房消费量和租买选择不会相互影响，但并没有实际验证，本文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即使在市场化住房市

场中，逆IMR 比率也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也与郑思奇( 2007) 
［3］

的研究结果相似。而Goodman( 1988) 
［1］

的研究发现逆IMR 比

率是显著的，即住房需求和租买选择是联合决策。本文根据年龄段分组的数据显示: 对30－ 44 岁及45 － 59 岁年龄组，住房

需求和租买选择是联合决策; 且在一定年龄段，收入弹性随年龄上升而增大。该结果与郑思奇( 2005) 
［10］

与Caroliner( 1976) 
［16］

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与这两篇文献相比，本文同时考虑了租买选择和住房需求。若忽略租买选择，很可能使结果产生偏误

( Goodman，1988) 
［1］

。此外，对于年龄分组的不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12 

参考文献: 

1． Allen C． Goodman，An Econometric Model of Housing Price，Permanent Income，Tenure Choice，and Housing Deman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3，327 － 353 ( 1988) ，J． 

2． Harold W． Elder，Leonard V． Zumpano，Tenure Choice，Housing Demand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1991) ，J． 

3． 郑思齐，《住房需求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证》( A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Housing Demand in China)，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M． 

4． L． F． Lee and R． P． Trost，Estimation of some limited dependent cariable models with application to 

housing demand，Journal of Econometrics，8，357 － 382 ( 1978) ，J． 

5． J． F． Ermisch，J． Findlay，K． GIBB，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ousing Demand in Britain: Issues of Sample 

Selection，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5: 64 － 86，Article No． 0004 ( 1996) ，J．6． Jeffrey E． Zabel，The demand 

for housing services，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3 16 － 35 ( 2004) ，J． 

7． Isaac F． Megbolugbe and Peter D． Linneman，Home Ownership，Urban Studies，Vol． 30，Nos． 4 /5，659 － 

682 ( 1993) ，J． 

8． Sieg，H． ，Smith，K． ，Banzhaf，S． ，Walsh，R． Interjurisdictional housing prices in locational equilibriu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131 – 153 ( 2002) ，J． 

9． Mayo S． K． ，Theory and Estima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Housing Demand，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0: 

95 － 116 ( 1981) ，J． 

10． 郑思齐，刘洪玉，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 模型、估计与预测，土木工程学报，第38 卷第7 期( 2005) ，J． 

11． 郭晓宇． 住房需求研究综述，《生产力研究》No． 17 ( 2008) ，J． 

12． 邹至庄，牛霖琳．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需求与供给，《金融研究》，总第355 期( 2010) ，J． 

13． 张雅慧，导师: 陈彦仲． 租赁住宅之需求弹性与所得弹性，( 中国台湾) 国立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硕士论文，

D． 

14． Muth R F． The Demand for Non － Farm Housing，in Harberger ( ed． )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29 － 96，M． 

15． Geoffrey Carliner，Income Elasticity of Housing Demand，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 55，

No．4 ( Nov． ，1973) ，pp． 528 － 532，J． 

16． Chinloy P T． An Empirical Model of the Market for Resale Hom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 17 ( 3) ，



 

 13 

pp． 279 － 292 ( 1980) ，J． 


